
 

 

 
 

关于严明 2022 年“开学季”、教师节、中秋节
期间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，各部门、各单位: 

金秋时节，新学年伊始，老生返校新生报到，教师节、中秋节

将至，为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纪律作风建设，维护校园安全

稳定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觉履行主体责任，加强教育提醒 

目前，国内疫情点多面广频发，在学生返校和新生报到关键时

期，学校各级党组织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疫情防控

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，严防疫情外部输入。要统

筹疫情防控和纪律作风建设，早研究、早部署、早提醒，层层传导

压力，真正把纪律立起来、严起来，尤其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

关键时期，要强化正面舆论引导，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和安全底线。

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“一把手”要发挥“头雁效应”，发扬“严真

细实快”工作作风，教育引导师生员工强化纪律规矩意识，不触

“红线”、不踩“底线”，自觉抵制不良风气，廉洁过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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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明纪律规矩意识，严格遵守规定 

全校师生员工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各项

规定，切实增强纪律规矩意识。要严格遵守教育收费纪律，坚决制

止乱收费现象。要严格执行节假日期间学校值班安排，严禁脱岗、

漏岗、离岗。严禁工作日（含值班）中午饮酒；严禁酒后驾驶；严

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任何形式礼品礼金等行为；严禁参加

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宴请；严禁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

娱乐健身活动；严禁违规出入私人会所；严禁滥发津补贴或节日福

利；严禁违规借用、调用、换用、占用其他单位或管理服务对象的

车辆；严禁通过虚列会议费、培训费、维修费等方式报销餐饮费用，

或者以项目资金等专项经费支付餐饮费用；严禁违反疫情防控有

关规定以及其他违规违纪违法行为。 

三、强化监督执纪检查，严肃执纪问责 

各党组织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紧盯关键节点“四风”问题新动

向和疫情防控重点工作，认真履行监督职责，及时发现并处理苗头

性、倾向性问题。学校纪委将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，强化监督

执纪检查，依规依纪查处违规违纪问题，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的，

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通报一起。对情节严重、造成恶劣影响的，

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，又要追究失职失责干部的领导责任，做到

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，切实维护学校的社会声誉和廉洁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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